
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管理ꎬ 规范铁路专用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等法律、 行政法规ꎬ 制定本办法ꎮ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监督抽查是指国家铁路局为监督铁路专

用产品质量ꎬ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 销售的铁路专用产

品依法有计划组织随机抽样、 检验并对抽查结果进行公布和处理

的活动ꎮ

铁路专用产品是指依据国家标准、 铁路行业标准及相关技术

规范生产、 制造ꎬ 专用于铁路建设、 运输、 设备制造维修且涉及

铁路运输安全、 环境保护的工业产品ꎮ

第三条　 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应当坚持生命至

上、 安全第一ꎬ 科学、 公正、 公平的基本原则ꎬ 严格执行有关规

定和相关工作程序ꎬ 采取以 “双随机、 一公开” 为基本手段、

重点产品为必要补充的工作原则确定监督抽查对象ꎮ

第四条　 铁路专用产品质量检验应当以国家标准、 铁路行业

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为主要依据ꎮ

第五条　 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中的样品抽取、 运

输、 检验及复查等费用ꎬ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列入政府财政预算

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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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机构职责

第六条　 国家铁路局负责组织开展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工作ꎬ 具体工作由国家铁路局设备监督管理司负责ꎬ 主要职

责是:

(一) 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部门规章拟定铁路专用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有关办法ꎻ

(二) 组织研究编制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年度计划ꎬ

并组织实施ꎻ

(三) 编制发布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通报ꎻ

(四) 组织研究编制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实施细

则 (以下简称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ꎻ

(五) 组织编制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年度工作报告ꎻ

(六) 协调解决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中的有关

问题ꎮ

第七条　 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 (含北京铁路督察室ꎬ 下同)

负责辖区内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有关工作ꎬ 主要职责是:

(一) 协助开展辖区内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ꎻ

(二) 督促辖区内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生产企

业整改ꎬ 并检查确认ꎻ

(三) 参与协调解决辖区内涉及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工作的企业申诉、 投诉及其他有关问题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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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因质量原因导致连续发生设备故障或者责任铁路交

通事故、 发生缺陷产品召回情形、 质量出现异常波动、 投诉举报

较多的铁路专用产品进行动态统计分析ꎬ 建立辖区内铁路专用产

品质量问题库ꎻ

(五) 动态掌握辖区内铁路专用产品的生产企业情况ꎬ 并建

立企业信息库ꎮ

第八条　 国家铁路局装备技术中心 (以下简称装备技术中

心) 负责以下工作:

(一) 编制国家铁路局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年度计划

建议ꎻ

(二) 研究编制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ꎻ

(三) 对承担铁路专用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机构的体系运行情

况、 产品抽样和检验工作情况进行检查ꎻ

(四) 对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测报告 (以下简称检

测报告) 进行审核ꎬ 拟订情况通报ꎻ

(五) 起草国家铁路局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年度工作

报告ꎻ

(六) 建立并管理国家铁路局铁路专用产品的生产企业信息

库和铁路专用产品质量问题库ꎮ

第九条　 国家铁路局应当依法委托经国家资质认定 (计量认

证)、 实验室认可、 具有专业能力、 检测条件的检验机构承担铁

路专用产品质量检验工作ꎮ 检验机构承担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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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据有关规定ꎬ 制定铁路专用产品抽样、 质量检验具

体工作程序ꎻ

(二) 依据国家铁路局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年度计划

和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ꎬ 制定铁路专用产品抽样、 质量检验工

作方案并实施ꎻ

(三) 编制检测报告ꎮ

第三章　 抽查计划与检验细则

第十条　 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应当包括产品名

称、 产品型号或规格、 生产企业名称、 检验技术依据、 检验内

容、 厂项数量等内容ꎮ

第十一条　 随机抽取生产企业时ꎬ 同一企业的同一种产品原

则上不连续抽查ꎮ

第十二条　 编制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时ꎬ 应当遵

循先重要产品后一般产品、 先关键项点后普通项点的原则ꎬ 应当

尽量避免与有关机构或者单位的监督抽查计划出现重复ꎮ

重要产品是指与铁路运输安全关系密切ꎬ 且发生质量问题可

能对铁路运输、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较大影响的铁路专用

产品ꎮ

关键项点是指出现不合格可直接导致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

影响安全的参数或者指标ꎮ 对产品质量影响较大、 现场运用质量

问题较多的项点应当优先安排抽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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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质量原因导致连续发生设备故障或者责任铁路交通事故、

发生缺陷产品召回、 质量出现异常波动、 投诉举报较多的铁路专

用产品ꎬ 应当加大抽查生产企业比例或者产品抽查频次ꎬ 必要时

可将发生产品质量问题的生产企业直接列入监督抽查计划ꎮ

重要产品种类参见铁路专用产品重点目录ꎮ

第十三条 　 国家铁路局应当定期检查监督抽查计划执行情

况ꎬ 协调解决计划执行中的有关问题ꎬ 督促计划落实ꎮ 国家铁路

局可根据铁路运输安全情况动态调整年度抽查计划ꎮ

第十四条　 装备技术中心根据国家铁路局铁路专用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年度计划和标准制修订情况拟订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

编制计划建议ꎬ 报国家铁路局审核批准后依据国家标准、 铁路行

业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编制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ꎬ 并组织专家

评审ꎮ 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 适用范围ꎻ

(二) 检验依据ꎻ

(三) 抽样方案ꎻ

(四) 检验条件ꎻ

(五) 检验内容及检验方法ꎻ

(六) 检验程序ꎻ

(七) 数据处理ꎻ

(八) 检验结果判定ꎮ

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经国家铁路局技术委员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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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 按程序批准发布ꎮ

第十五条　 检验机构应当依据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年

度计划和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ꎬ 制定产品抽样、 质量检验工作

方案ꎬ 按照工作方案开展产品抽样、 质量检验工作ꎬ 并及时向装

备技术中心反馈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执行情况ꎮ 产品抽样、 质

量检验工作方案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 产品抽样、 质量检验工作计划安排ꎬ 包括产品抽样、

质量检验的产品及项目、 推进计划及人员、 设备等ꎻ

(二) 依据的国家标准、 铁路行业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和产

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ꎻ

(三) 产品抽样要求ꎬ 包括样品抽样、 包装、 封存、 运输、

接收、 确认等方面内容及要求ꎻ

(四) 质量检验要求ꎬ 包括检测仪器、 检测环境、 检测方

法、 检测流程、 数据处理与判定等方面内容及要求ꎻ

(五) 对质量检验异常情况的处理措施ꎮ

第四章　 产品抽样

第十六条　 抽样人员应当熟悉国家法律、 法规、 规章和相关

产品的国家标准、 铁路行业标准及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有关规

定ꎮ 产品抽样时ꎬ 应当至少有 ２ 名抽样人员参加ꎮ 抽样人员不得

事先通知生产企业ꎮ

第十七条 　 抽样人员在抽样前ꎬ 应当出示检验机构开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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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抽查通知书» 和有效身份证件ꎬ 并说明监督抽查的性质和

抽样方法及数量ꎮ

第十八条　 抽查的样品应当是经生产企业检验合格并符合产

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要求的产品ꎬ 可在生产企业或者用户抽取ꎮ

第十九条　 生产企业和用户应当配合产品抽样工作ꎮ 抽查的

样品由生产企业无偿提供ꎻ 在用户抽样时ꎬ 被抽查产品的生产企

业应当及时向用户补充相关产品ꎮ

抽取样品的数量应当根据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确定ꎮ

第二十条　 对因转产、 停产等原因导致无样品可抽的ꎬ 生产

企业应当出具书面说明材料ꎬ 并提供相关生产、 销售记录ꎻ 抽样

人员应当查阅有关台账并在说明材料上签字确认ꎮ

第二十一条　 生产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抽样的ꎬ 或者生

产企业采用提供虚假信息等方式阻碍、 规避或者不配合抽样的ꎬ

视为该企业拒绝监督抽查 (以下简称拒检)ꎮ

用户拒绝进行抽样的ꎬ 检验机构应当及时报国家铁路局予以

协调ꎮ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生产企业或者用户有权拒

绝抽样:

(一) 抽样人员少于 ２ 人的ꎻ

(二) 抽样人员姓名与 «监督抽查通知书» 不符的ꎻ

(三) 抽样人员应当携带的 «监督抽查通知书» 和有效身份

证件不全的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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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要求支付任何费用的ꎮ

第二十三条　 抽样人员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拆封措施ꎬ 对检验

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封样ꎬ 并由抽样人员和生产企业或者用户签

字确认ꎬ 以保证样品的真实、 完整、 有效ꎮ 生产企业或者用户应

当妥善保存备用样品ꎬ 不得隐匿、 转移、 变卖、 损毁ꎮ

第二十四条　 抽样人员应当按照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所规

定的抽样方案进行抽样ꎮ

抽样人员应当使用规定的 «抽样单» 记录抽样信息ꎬ «抽样

单» 中有关企业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抽样日期、

抽样数量、 抽样地点、 是否有相关准入资质等内容应当逐项填写

清楚ꎮ 企业需要特别陈述的情况ꎬ 在备注栏中加以说明ꎮ

抽样人员应当对抽样场所、 贮存环境、 被抽样产品的标识、

库存数量、 抽样过程、 样品接收过程等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

留存证据ꎮ

第二十五条 　 «抽样单» 应当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样单位

(生产企业或者用户) 有关人员签字ꎬ 并加盖公章ꎮ

被抽样单位拒绝签字的ꎬ 抽样人员应当在 «抽样单» 上注

明情况ꎬ 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ꎮ

«抽样单» 填写有误或者信息不全确需更正或者补充的ꎬ 应

当由被抽样单位在更正或者补充处以签名、 盖章等方式予以

确认ꎮ

«抽样单» 至少一式二份ꎬ 分别留存检验机构和被抽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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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或者用户)ꎮ

第二十六条　 在用户抽取的样品ꎬ 检验机构应当及时通知生

产企业确认样品是否符合抽检要求ꎮ

生产企业对样品有异议的ꎬ 应当于接到通知之日起 １５ 日内

向检验机构提出ꎬ 并提供说明材料ꎮ 逾期无书面回复的ꎬ 视为无

异议ꎮ

确认样品不是产品标称生产企业的ꎬ 检验机构应当停止后续

检验工作ꎬ 并及时通知用户ꎮ

第二十七条　 样品应当由抽样人员携带至检验地点ꎮ 对不便

携带的样品ꎬ 应当由检验机构委托生产企业或者用户在规定的时

间内寄 (送) 至检验地点ꎮ

第五章　 样品质量检验

第二十八条 　 检验机构应当经国家资质认定 (计量认证)、

实验室认可ꎬ 具有相应的专业能力和检测条件ꎮ

检验机构的管理体系应当支持和证明检验机构能够持续满足

检验要求ꎬ 保证检验结果的质量ꎮ

检验机构的检验人员应当熟悉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 铁路行

业标准和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有关规定ꎬ 经培训考核合格ꎬ 具

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和能力ꎮ

检验机构应当配备满足检验检测 (包括抽样、 物品制备、 数

据处理与分析等) 要求的设备、 设施和场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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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检验机构应当按照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年度计划完成监督抽查产品质量检验工作ꎬ 并定期报告完成

情况ꎮ

第三十条　 检验机构应当依据国家标准、 铁路行业标准及相

关技术规范和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等方面要求制定样品接收、

入库、 领用、 检验、 保存及处理的程序规定ꎬ 并严格执行ꎬ 避免

出现可能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的情况ꎮ

检验人员收到样品后ꎬ 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检查记

录样品的外观、 状态、 封条有无破损以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论产

生影响的情形ꎬ 并核对样品与 «抽样单» 的记录是否相符ꎮ

第三十一条　 产品检验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当符合有关标准规

范要求ꎬ 并在计量检定 / 校准周期内保证正常运行ꎮ

第三十二条　 检验机构应当按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检验条件进

行产品检验ꎮ 对需要现场检验的产品ꎬ 检验机构应当制定现场检

验规程ꎬ 并保证对同一产品的所有现场检验遵守相同的检验

规程ꎮ

第三十三条 　 检验原始记录应当如实填写ꎬ 保证真实、 准

确、 清楚ꎬ 不得随意涂改ꎬ 并妥善保留备查ꎮ

第三十四条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者检验仪器设备故

障等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ꎬ 应当如实记录即时情况ꎬ 并留存

充分的证实材料ꎮ

第三十五条　 检验项目应当与产品抽样、 质量检验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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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ꎬ 检测报告内容应当齐全ꎬ 检验数据应当准确ꎬ 结论明确ꎮ

第三十六条 　 样品应当在监督抽查结果公布后退还生产

企业ꎮ

生产企业提出样品可不退还的ꎬ 由双方协商处置ꎮ

第六章　 异议处理

第三十七条　 在监督抽查结果公布前ꎬ 对监督抽查不合格的

样品ꎬ 检验机构应当将检测报告送达其生产企业ꎮ

第三十八条 　 生产企业在接到检测报告之日起 １５ 日内ꎬ 如

对检验结果有异议ꎬ 应当向国家铁路局提出具有明确依据的书面

申诉材料ꎮ 逾期未提出异议的ꎬ 视为承认检验结果ꎮ

对有异议确需重新检验 (以下简称复检) 并具备检验条件

的ꎬ 国家铁路局组织检验机构按原产品抽样、 质量检验工作方案

对留存的样品或者抽取的备用样品进行复检ꎬ 于检验机构提交检

测报告后 １０ 日内作出书面答复ꎮ 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ꎮ

第三十九条　 复检结论表明样品合格的ꎬ 复检费用列入监督

抽查经费ꎻ 复检结论表明样品不合格的ꎬ 复检费用由样品生产企

业承担ꎮ

第七章　 监督抽查结果处理

第四十条　 检验机构向国家铁路局、 装备技术中心报送检测

报告ꎮ 装备技术中心对检测报告审核完成后ꎬ 向国家铁路局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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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报告和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通报建议稿ꎮ 国家铁路局

编制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通报并在国家铁路局政府网

站上向社会公布ꎮ

第四十一条　 拒检企业的产品按不合格处理ꎬ 并予以通报ꎮ

第四十二条　 对通报的不合格产品ꎬ 生产企业不得销售ꎬ 使

用单位不得采购ꎮ

第四十三条　 不合格产品的生产企业ꎬ 除因停产、 转产等原

因不再继续生产以外ꎬ 应当对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按下列要求进行

整改:

(一) 立即停止抽样产品生产ꎻ

(二) 查明产品不合格产生的原因ꎬ 查清质量责任ꎬ 制定整

改方案ꎬ 落实整改工作ꎻ

(三) 对在制产品、 库存产品进行全面清理ꎬ 防止不合格产

品继续出厂ꎮ

第四十四条　 对已售出的不合格产品ꎬ 生产企业应当及时通

知使用单位ꎬ 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铁路运营安全ꎮ

第四十五条　 自通报发布之日起 ６ 个月内ꎬ 不合格产品的生

产企业按要求进行整改后ꎬ 可向国家铁路局提交复查申请ꎬ 有特

殊情况的应当在限期期满前提出延期复查申请ꎬ 并申述延期的理

由ꎮ 国家铁路局审核同意后ꎬ 组织检验机构进行抽样复查ꎮ

第四十六条　 应当进行复查的生产企业到期未提出复查申请

或者提出复查申请但不履行复查程序的ꎬ 按复查不合格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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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对监督抽查不合格且复查仍不合格或者二年内

连续两次监督抽查不合格的产品ꎬ 自公布之日起二年期满后ꎬ 产

品生产企业可向国家铁路局申请再次复查ꎮ

第四十八条　 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应当对抽查不合格产品的

销售和采购情况、 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ꎮ

第八章　 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国家铁路局应当定期组织对装备技术中心、 检

验机构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ꎮ

第五十条　 参与监督抽查工作的人员ꎬ 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法

律、 法规、 规章和相关制度ꎮ

第五十一条　 检验机构依照委托合同ꎬ 在法定资质范围内开

展抽查检验工作ꎮ

第五十二条 　 检验机构应当保证检验工作科学、 公正、 准

确ꎬ 并对出具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 准确性负责ꎮ

第五十三条　 检验机构不得承担对检验结果公正性有影响的

检验项目ꎮ

第五十四条　 任何人不得擅自将检验结果及有关材料对外泄

露ꎬ 不得擅自发布监督抽查信息ꎮ

第五十五条　 被抽样生产企业具有以下行为之一的ꎬ 由国家

铁路局或者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移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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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抽样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ꎻ

(二) 阻碍、 拒绝或者不配合依法进行监督抽查的ꎻ

(三) 未经国家铁路局认定复查合格恢复生产、 销售同一产

品的ꎻ

(四) 隐匿、 转移、 变卖、 损毁样品的ꎮ

第五十六条　 检验机构及人员具有以下行为之一的ꎬ 由国家

铁路局责令改正ꎻ 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ꎬ 移交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处理ꎮ

(一) 未按规定进行产品抽样、 检验的ꎻ

(二) 未按规定上报检验结果和检验结论的ꎻ

(三) 违反有关规定收取检验费用或者超标准收取复检费

用的ꎻ

(四) 伪造检测报告或者数据、 结果的ꎻ

(五) 利用监督抽查工作从事或者参与商务有偿活动、 接受

被抽查企业馈赠、 牟取不正当利益的ꎮ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中所称 “日” 为公历日ꎮ 期间届满最

后一日为法定节假日的ꎬ 以法定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

日期ꎮ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铁路局负责解释ꎮ

—５１—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家铁路局印发的 «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

法» (国铁设备监规 〔２０２０〕 ６３ 号) 同时废止ꎮ

附件: 铁路专用产品重点目录

—６１—



附件

铁路专用产品重点目录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范围

一、 工务

１

２

３

４

５

道岔

１２０ｋｍ / ｈ 及以下的普速道岔及其重要部件 (含尖
轨ꎬ 辙叉ꎬ 基本轨ꎬ 护轨ꎬ 整组道岔)
１６０ｋｍ / ｈ 及以下的提速道岔及其重要部件 (含尖
轨ꎬ 辙叉ꎬ 基本轨ꎬ 护轨ꎬ 整组道岔)
２００ｋｍ / ｈ 的提速道岔及其重要部件 (含尖轨ꎬ 辙
叉ꎬ 基本轨ꎬ 护轨ꎬ 整组道岔)
２５０ｋｍ / ｈ 高速道岔及其重要部件 (含尖轨ꎬ 辙叉ꎬ
基本轨ꎬ 护轨ꎬ 整组道岔ꎬ 弹性铁垫板)
３５０ｋｍ / ｈ 高速道岔及其重要部件 (含尖轨ꎬ 辙叉ꎬ
基本轨ꎬ 护轨ꎬ 整组道岔ꎬ 弹性铁垫板)

６ 扣件－金属类部件 弹条ꎬ 预埋铁座

７ 扣件－非金属类部件 挡板座ꎬ 绝缘轨距块ꎬ 铁道混凝土枕轨下用橡胶垫板

８ 扣件－系统
弹条Ⅳ型ꎬ 弹条Ⅴ型ꎬ ＷＪ－７ 型ꎬ ＷＪ－８ 型ꎬ Ｗ３００
－１ 型

９ 铁路桥梁支座 盆式支座ꎬ 板式橡胶支座ꎬ 钢支座ꎬ 球支座

１０ 预应力筋用锚具 预应力筋用夹片式锚具ꎬ 低回缩锚具

１１ 桥梁伸缩缝

１２ 钢轨伸缩调节器 普速钢轨伸缩调节器ꎬ 高速钢轨伸缩调节器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钢轨

道岔用非对称断面钢轨 (ＡＴ 钢轨)

３３ｋｇ / ｍ 护轨用槽型钢

高速铁路钢轨

(４３－７５ｋｇ / ｍ) 钢轨 (包括热轧ꎬ 热处理)

１７ 铝热焊接头 普通焊缝接头ꎬ 宽焊缝接头

１８ 胶结绝缘接头 厂制胶结绝缘接头ꎬ 现场胶结绝缘接头

１９ 道砟 特级道砟ꎬ 一级道砟

２０ 轨枕 轨枕ꎬ 轨道板

二、 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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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范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

滑轮补偿装置

棘轮补偿装置

弹簧补偿装置

腕臂支撑装置

限位定位装置

非限位定位装置

终端锚固线夹

隧道支撑及定位装置

隧道下锚补偿装置

中心锚结装置

整体吊弦及吊弦线夹

接头连接线夹

电连接装置

弹性吊索线夹

线岔

１６ 接触线 铜及铜合金接触线

１７ 承力索 (绞线) 铜及铜合金承力索

１８

１９
绝缘子

棒形瓷绝缘子

复合绝缘子(棒形悬式复合ꎬ棒形柱式复合绝缘子)

２０ 绝缘器 分段绝缘器ꎬ 分相绝缘器

２１ 接触网支柱 横腹杆式支柱ꎬ 环形支柱

２２ 铁路牵引供电专用电缆 ２７ ５ｋＶ 电缆及附件

三、 通信

１ 通信电源 中小站通信高频开关电源

２

３

４

调度通信系统 (有线)

语音记录装置

调度交换机

调度台ꎬ 值班台

５ 列车无线调度通信系统 车载 (机车) 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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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范围

６

７
列车安全防护报警系统

车载台 (ＬＢＪ)

道口预警设备

８ 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漏泄同轴电缆

９ 铁路无线通信系统区间中继设备 光纤直放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ＧＳＭ－Ｒ 数字移动通信网设备

ＧＳＭ－Ｒ 数字移动通信手持台

ＧＳＭ－Ｒ 数字移动通信 ＳＩＭ 卡

ＧＳＭ－Ｒ 数字移动通信基站子系统设备

１３ 机车综合无线通信设备 (ＣＩＲ)

１４ 应急通信现场设备

１５ 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关键设备

四、 信号

１ 信号电缆
非内屏蔽数字信号电缆ꎬ 内屏蔽数字信号电缆ꎬ 应
答器数据传输电缆ꎬ 贯通地线

２ 机车信号设备 机车信号设备 (含机车信号接收线圈)

３ 信号机构 透镜式色灯信号机构

４ 信号变压器
ＢＸ 系列信号变压器ꎬ ＢＺ 系列中继变压器ꎬ ５０Ｈｚ
系列轨道变压器ꎬ ２５Ｈｚ 系列轨道变压器ꎬ 扼流变
压器 (含扼流适配变压器)ꎬ 道岔表示变压器

５ 点灯单元 (含灯丝转换继电器)

６ 铁路信号补偿电容 (含引接线及
塞钉)

７ ２５ 周防护盒 (ＨＦ－２５ 系列)

８ 列车运行监控装置 (ＬＫＪ)

９ 铁路信号用断路器

１０ 铁路通信信号设备用防雷装置
浪涌保护器 (防雷保安器)ꎬ 电源防雷箱ꎬ 防雷分
线柜

１１ 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 (ＧＹＫ)

１２

１３

１４

轨道电路设备

轨道电路设备 (含 ＳＭＣ 复合材料信号箱盒)

ＺＰＷ－２０００ (含 ＵＭ) 系列设备

车站电码化主设备和隔离设备

１５ 道岔转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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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范围

１６ 道岔密贴检查器

１７ 道岔外锁闭装置

１８ 安全型继电器

１９ 信号电源屏

２０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ＡＴＰ 车载设备
ＡＴＰ 车载主机设备ꎬ 轨道电路信息接收单元ꎬ 应答
器信息接收单元

２１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地面设备
车站列控中心ꎬ 无线闭塞中心ꎬ 临时限速服务器ꎬ
应答器ꎬ 轨旁电子单元 (ＬＥＵ)

２２ 计轴设备

２３ 车站计算机联锁设备

２４ 车辆减速器

２５ 信号集中监测设备

２６ 调度集中设备 (ＣＴＣ)

２７ 列车调度指挥系统设备 (ＴＤＣＳ)

２８ 无线调车机车信号和监控系统设备

２９ 驼峰溜放控制系统设备

五、 运输

１ 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及附属设备
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及附属设备 (含列尾电池组
及充电器)

六、 机车

１

２
受电弓

电力机车受电弓

电力机车受电弓滑板

３

４

５

６

转向架关键部件

车轮

车轴

滚动轴承

一系ꎬ 二系弹簧 (含橡胶弹簧ꎬ 橡胶堆)

７

８
制动系统关键部件

空气制动系统

基础制动装置 (单元制动器ꎬ 夹钳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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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范围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制动系统关键部件

制动控制器 (司机控制阀)

紧急放风阀

制动盘

闸片

闸瓦

总风连接软管总成

制动软管连接器总成

１６

１７
钩缓系统关键部件

车钩

缓冲器

１８

１９
高压设备

高压电压互感器

真空主断路器 /空气断路器

２０ 牵引系统 牵引变流器ꎬ 牵引电动机ꎬ 牵引电机轴承

２１

２２
控制系统

微机控制系统总成 /微机控制 /控制装置(均含软件)

中央控制单元

２３ 车电系统 车载监测检测设备ꎬ ＤＣ１１０Ｖ 供电电源

七、 客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转向架关键部件

转向架构架

车轴

车轮

滚动轴承

圆柱螺旋弹簧

空气弹簧

油压减振器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制动系统关键部件

制动盘

制动阀

制动缸

闸瓦

闸片

总风连接软管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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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范围

１４ 制动系统关键部件 制动软管连接器总成

１５

１６
钩缓系统关键部件

车钩 (含密接式)

缓冲器 (含弹性胶泥式)

１７ 车电部分
电线电缆ꎬ 铁道客车轴温报警器ꎬ ＤＣ６００Ｖ 供电系
统ꎬ 蓄电池 (组)ꎬ 综合控制柜

八、 动车组

１

２
受电弓

受电弓

碳滑板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转向架关键部件

轮对组成

车轴

车轮

制动盘

齿轮箱组成

轴箱轴承

轴箱转臂及定位节点

制动夹钳单元 (包括制动缸ꎬ 闸片)

轴箱弹簧

空气弹簧

油压减振器

１４ 制动系统
制动装置总成 (夹钳单元ꎬ 制动盘ꎬ 闸片)ꎬ 制动
控制器 (司机控制器)ꎬ 制动控制装置

１５ 车钩及缓冲装置 车钩及缓冲装置总成

１６ 高压设备
真空主断路器 /空气断路器ꎬ 高压电压互感器ꎬ 高
压电流互感器

１７ 控制系统 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

九、 货车

１

２

３

４

转向架关键部件

摇枕ꎬ 侧架

组合式制动梁

闸瓦

承载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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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范围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转向架关键部件

圆柱螺旋弹簧

交叉杆组成

斜楔

斜楔主摩擦板

心盘磨耗盘

弹性旁承体

旁承磨耗板

车轴

车轮

滚动轴承

轴承油封

轴承密封罩

轴端螺栓

轴向橡胶垫

轴箱橡胶垫

弹簧托板

轮对

轴承保持架

侧架立柱磨耗板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制动系统关键部件

制动阀

制动阀模板

空重车自动调整装置

铁道货车脱轨自动制动阀

制动缸

制动缸皮碗

制动软管连接器总成

人力制动机

球芯折角 (直端) 塞门

法兰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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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范围

３４ 制动系统关键部件 闸瓦间隙自动调整装置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钩缓系统关键部件

车钩

钩舌

车钩小件 (钩锁铁ꎬ 钩舌推铁ꎬ 下锁销组成)

缓冲器

钩尾框

缓冲器胶泥芯体

４１ 车体关键部件 罐体阀类

４２ 重要材料 轴承润滑脂


